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京建发〔2010〕119号

关于混凝土搅拌站绿色生产达标

考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区县建委、各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市混凝土搅拌站的环境保护水平，推进预拌混凝土行业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北京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治理整合专项工作规划>的通知》（京建材〔2009〕736号，以下简称“两委一局通知”），现就我市混凝土搅拌站绿色生产达标考核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进行绿色生产达标考核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的混凝土企业，或者是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即将发布的《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专业企业分站管理办法》规定，在混凝土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上予以标注的混凝土搅拌站分站。

（二）按照各区县发展规划，属于长期保留（五年以上）和阶段性保留（2年以上5年以下）的搅拌站。各区县建委会同本区县有关部门按照两委一局通知要求制订本区县混凝土搅拌站治理整合实施方案的时候，根据《北京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治理整合专项工作规划》下达给各区县的2012年前混凝土搅拌站的控制数量目标、目前搅拌站的实际数量与分布情况、本区县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近期建设项目计划、将生产线位于本区县的各搅拌站（包括中央和市属单位所属搅拌站、注册地在其他区县的搅拌站），按照长期保留、阶段性保留、近期停产三类进行分别定位。长期保留、阶段性保留的搅拌站总数应当符合各区县2012年前混凝土搅拌站的控制数量目标。实施方案经区县政府批准后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备案。

二、符合绿色生产达标考核条件的搅拌站，填写《北京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生产达标考核申请表》（见附件1）向所在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委申请考核。各区县建委对其符合资质管理规定和符合本区县发展规划的情况进行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符合考核申报条件的，各区县建委会同本区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保局等有关部门，并聘请有关专家参加，根据《北京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生产达标考核评分细则》（见附件2）对生产现场环保达标情况进行审核。长期保留的搅拌站达到90分以上，阶段性保留的搅拌站达到80分以上，并且对应北京市《预拌混凝土生产管理规程》（DB11/642-2009）强制性条款的考核项目每项的得分率均在90%以上的，判定为初审合格，由各区县建委上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有关部门抽查复审后公布为北京市绿色生产达标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各区县要抓紧长期保留、阶段性保留搅拌站的环保设施的技术改造工作，在2010年底前全部完成六环路以内地区保留的搅拌站的绿色生产达标。

三、2年以内将因为城市发展或其他建设项目占地而停产的搅拌站不进行绿色生产达标考核，但要按照北京市《预拌混凝土生产管理规程》各项条款的规定组织生产，对其中的强制性条款（5.2.2条除外）必须严格执行。遇5级以上大风天应当停止生产。各区县建委要会同环保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其中重点空气质量保障区内和群众反复投诉的搅拌站应当尽快安排停产。 
四、对不符合资质管理规定和规划的非法搅拌站，各区县建委要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取缔。对违反规定以挂靠方式生产和承包工程的对有关各方依法予以查处。 

特此通知。

附件：1、《北京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生产达标考核申请表》

2、《北京市预拌混凝土生产管理规程验收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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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北京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生产达标考核申请表（式样）

	申请单位名称
	                                                        （盖章）

	注册地
	

	生产线所在地
	

	企业行政隶属
	（盖章）

	营业执照编号
	                                                 备注：法人/非法人

	资质证书编号
	备注：独立资质/已注册分站

	预计生产年限
	长期保留（5年以上）/  阶段性保留（2年以上）

	审

核

结

果
	类别
	序号
	考核指标

（加粗字为对应标准强制性条款项目）
	分值
	初审得分
	初审人员
	复审得分
	复审人员

	
	规定条件
	1
	建设前环境影响评价
	5
	
	
	
	

	
	
	2
	环保设施建设验收合格
	5
	
	
	
	

	
	
	3
	有组织和无组织粉尘排放监测
	4
	
	
	
	

	
	
	4
	噪声排放监测
	4
	
	
	
	

	
	
	5
	绿色生产管理要求的组织机构
	1
	
	
	
	

	
	
	6
	环保专业管理、技术人员及检测设备
	2
	
	
	
	

	
	
	7
	绿色生产管理制度
	1
	
	
	
	

	
	选址
	8
	厂址符合规划及土地使用性质
	8
	
	
	
	

	
	
	9
	避开环境敏感区，远离居民集中区
	5
	
	
	
	

	
	设备设施
	10
	选用低噪声、低能耗、低排放设备 
	3
	
	
	
	

	
	
	11
	搅拌楼主体二层及以上部分密闭
	5
	
	
	
	

	
	
	12
	搅拌楼内部采用防尘的采光设备
	2
	
	
	
	

	
	
	13
	骨料堆场封闭
	20
	
	
	
	

	
	
	14
	砂石配料仓加装降尘装置
	2
	
	
	
	

	
	
	15
	砂石输送皮带廊上部封闭
	2
	
	
	
	

	
	
	16
	砂石输送皮带廊下部有收料装置
	2
	
	
	
	

	
	
	17
	搅拌主机、筒仓使用集尘设施除尘 
	10
	
	
	
	

	
	
	18
	筒仓不得再有通向大气的出口
	1
	
	
	
	

	
	
	19
	粉料仓有料位控制系统
	2
	
	
	
	

	
	
	20
	有废混凝土回收设备
	1
	
	
	
	

	
	
	21
	配备车辆的清洗设备
	1
	
	
	
	

	
	
	22
	废水、污水沉淀处理和循环利用
	1
	
	
	
	

	
	
	23
	厂区道路及作业区地面硬化
	2
	
	
	
	

	
	
	24
	未硬化空地绿化
	1
	
	
	
	

	
	生产管理
	25
	采用计算机控制的生产管理系统
	1
	
	
	
	

	
	
	26
	不使用袋装粉料
	2
	
	
	
	

	
	
	27
	液体外加剂储运封闭和防渗漏措施
	2
	
	
	
	

	
	排放监测控制
	28
	厂区污染物排放点平面图
	1
	
	
	
	

	
	
	29
	噪声、粉尘、污水、废弃物排放控制
	2
	
	
	
	

	
	
	30
	定期自检与处置
	2
	
	
	
	

	
	合计审核得分
	100
	
	

	区县建委意见


	该搅拌站按本区发展规划情况预计保留期限为              ，预拌混凝土资质为             ，绿色生产达标考核结果为             。我委建议将其公布为北京市绿色生产达标混凝土搅拌站。

                                                 （盖章）

                                                     年   月    日

	市建委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北京市预拌混凝土生产管理规程验收评分细则》

	指标类别
	序号
	考核指标

（加粗字为对应标准强制性条款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检查方法

	一、基本规定（22分）
	1
	搅拌站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5
	有环保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给5分，没有不给分
	查阅报告

	
	2
	搅拌站环保设施建设验收合格
	5
	有环保部门批准的环保设施建设验收报告，给5分，没有不给分
	查阅报告

	
	3
	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进行有组织和无组织粉尘排放监测
	4
	进行了监测并合格，给4分；未监测或不合格不给分 
	查阅检测报告

	
	4
	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进行噪声排放监测
	4
	进行了监测并合格，给4分； 未监测或不合格不给分
	查阅检测报告

	
	5
	企业设置满足绿色生产管理要求的组织机构
	1
	未按规定设置组织机构不得分，设置了机构但不符合要求得1分 


	查阅企业有关文件

	
	6
	配备环境保护专业管理、技术人员及检测设备
	2
	未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及检测设备不给分，专业技术人员或检测设备其中一项符合要求给1分 


	查阅企业岗位人员名册、学历职称证书，查看检测设备

	
	7
	建立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制度
	1
	没有建立绿色生产管理制度不给分，有制度不完善给1分
	查阅企业有关制度文件

	二、厂址选择（13分）
	8
	厂址符合规划及土地使用性质
	8
	建立在国有或集体工业用地上并且有规划用地批准手续，给8分；有土地租赁合同（须是非农业林业用地）给5分；建在农业、林业用地上不给分 
	查阅有关证明和审批文件、合同

	
	9
	避开环境敏感区，远离居民集中区
	5
	远离环境敏感区、居民集中区给5分，不符合要求的不给分或酌情给1至4分
	现场考察



	三、设备设施（55分）
	10
	选用满足地方环保标准的低噪声、低能耗、低排放的生产、运输、泵送、试验设备 
	3
	生产、运输泵送、试验设备每类设备完全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的，给1分；每类设备部分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给0.5分，全部不符合绿色、环保标准不给分
	查阅设备说明书

	
	11
	搅拌楼主体二层及以上部分密闭
	5
	二层以上全部封闭给5分，未全部封闭不给分
	现场考察



	
	12
	搅拌楼内部采用防尘的采光设备
	2
	全部采用防尘的采光设备给2分，采光设备不防尘不给分
	现场考察



	
	13
	骨料堆场封闭
	20
	四面墙一面硬顶给20分，三面墙一面硬顶加降尘装置得18分；未做到以上要求的不给分
	现场考察



	
	14
	配料仓加装降尘装置
	2
	加装了降尘装置给2分，未加装降尘装置不给分
	现场考察



	
	15
	砂石输送皮带廊上部封闭
	2
	封闭了给2分，未封闭不给分
	现场考察



	
	16
	砂石输送皮带廊下部有收料装置
	2
	有收料装置给2分，没有不给分
	现场考察



	
	17
	搅拌主机、筒仓使用集尘设施除尘 
	10
	有除尘设施并完好和正常使用给10分，

设施带病或未正常使用给5分，没有除尘设施不给分
	现场考察并查阅运行记录



	
	18
	筒仓除吹灰管及除尘器出口外，不得再有通向大气的出口
	1
	符合要求给1分，不符合要求不给分
	现场考察



	
	19
	粉料仓有料位控制系统
	2
	全部料仓均有料位控制系统和显示装置给2分，仅有料位控制系统或显示装置给1分，均没有不给分
	现场考察



	
	20
	有废混凝土回收设备
	1
	符合要求给1分，不符合要求不给分 
	现场考察



	
	21
	配备车辆的清洗设备
	1
	符合要求给1分，不符合要求不给分
	现场考察



	
	22
	废水、污水沉淀处理和循环利用
	1
	废水、污水沉淀处理和循环利用的给2分，沉淀处理但未能循环利用的给1分，无序排放的不给分
	现场考察



	
	23
	厂区道路及作业区采用不起尘的硬化地面
	2
	符合要求给2分，不符合要求不给分
	现场考察



	
	24
	未硬化空地进行绿化
	1
	全部绿化给1分，未完全绿化给0.5分，基本上未绿化不给分 
	现场考察



	四、生产

管理（5分）


	25
	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的生产管理系统
	1
	符合要求给3分，不符合要求不给分
	现场考察



	
	26
	不使用袋装粉料
	2
	符合要求给2分，不符合要求不给分
	现场考察



	
	27
	液体外加剂储运采取封闭和防渗漏措施
	2
	符合要求给2分，不符合要求不给分
	现场考察



	五、排放监测控制（5
分）
	28
	有厂区污染物排放点平面图
	1
	有完整的粉尘、污水排放平面图给2分，

平面图缺项、缺点给1分，没有平面图不给分
	查阅平面图并与现场情况核对



	
	29
	制定噪声、粉尘、污水、施弃物排放控制程序


	2
	控制程序完整（包括资源配备、控制目标、控制措施、检查记录、整改措施、应急预案）给3分，内容缺项酌情给1-2分，没有制定不给分 
	查阅企业有关制度文件

	
	30
	对噪声、粉尘、污水、废弃物排放定期自检并按预案处置
	2
	符合要求给3分，自检制度执行有缺项、拖期或处置不力，酌情给1-2分，没有定期自检制度不给分
	查阅企业有关制度文件和自检记录、处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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